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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31日，本局接到《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问题线索移送函》（柳市监价竞交〔2025〕16号），函件称：2025年国家医保飞行检查发现融水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存在价格违法行为。2025年11月14日，经本局领导审批同意，对当事人不执行政府定价行为立案调查。2025年11月20日至2025年12月3日，本局驻点对当事人收费情况进行检查，核实了当事人的收费系统，提取了患者收费清单、医嘱等相关的材料。2025年12月3日，本局到当事人医保办进行电子数据取证，提取了当事人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期间涉案项目的收费情况，对当事人相关人员制作了询问笔录。2025年12月23日，当事人向本局提出申诉，当事人认为“指脉氧监测同时收心电监护”项目不属于重复收费，请求核减国家医保认定的该项目涉嫌违规金额1172731.45元，2025年12月29日，本局经请示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并取得批复，综合研究决定全额核减。
经查明，当事人在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期间存在下列3项价格违法行为，合计多收患者费用183668.9元。其中：
（一）当事人依据《自治区医保局关于规范整合部分中医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桂医保发〔2024〕47号）设立“中药贴敷-中药贴敷（特大）（加收）”收费项目，该收费项目无项目内涵表述。依据《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2023版）》中“中药贴敷治疗(特大)”项目内涵：“ 根据病变部位辨证选药，用不同基质调和制备。局部清洁、常规消毒，敷于患处。本项目用于病变范围大于10厘米×10厘米的情况”。当事人开展中药贴敷治疗时，患者贴敷位置病变范围未到达10厘米×10厘米，收取中药贴敷-中药贴敷（特大）（加收）费用，违规收费数量5408人次，实收单价10元/次，多收患者费用54080元。
（二）当事人依据《自治区医保局关于规范整合部分中医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桂医保发〔2024〕47号）设立“中药贴敷-中药贴敷（大）（加收）”收费项目，该收费项目无项目内涵表述。依据《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2023版）》“中药贴敷治疗(大)”项目内涵：“根据病变部位辨证选药，用不同基质调和制备。局部清洁、常规消毒，敷于患处。本项目用于病变范围大于5厘米×5厘米、小于或等于10厘米×10厘米的情况”。当事人开展中药贴敷治疗时，患者贴敷位置病变范围未到达5厘米×5厘米，收取中药贴敷-中药贴敷（大）（加收）费用，违规收费数量8305人次，实收单价3.3元/次，多收患者费用27406.5元。
（三）根据《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2023版）》内生肌酐清除率测定项目内涵：“样本类型：血液和尿液。同时采集血液和尿液、签收（记录尿量）、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样本（分别检测血肌酐、尿肌酐），根据检测的血肌酐、尿肌酐结果，计算内生肌酐清除率，审核结果，根据实际情况与临床沟通，录入实验室信息或人工登记，发送报告；对特殊情况作出备注、提出临床建议；按规定处理废弃物”。《广西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无“内生肌酐清除率测定”收费项目，不应收费。当事人将计算所得的“内生肌酐清除率”串换为“内生肌酐清除率试验”进行收费，违规收费数量14192人次，实收单价7.2元/次，多收患者费用102182.4元。
以上三项行为，合计多收患者费用183668.9元，属于违法所得。本局于2026年2月5日向当事人送达《责令退还多收价款事先告知书》（融市监退告〔2026〕4号），告知当事人退款事项及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权、申辩权。2026年2月16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责令退款通知书》（融水市监责退〔2026〕6号），依法责令当事人把多收价款183668.9元退还给对应的医保基金、缴费患者、大病保险、职工大额医疗互助、医疗救助等支付者。截止2026年3月5日，当事人完成清退金额176525.01元，逾期未清退金额7143.89元。
另查明，国家医保局检查组指出当事人在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期间，对患者收取心电监测费用后同时收取指脉氧监测费用属于重复收费，违规收费数量7671人次，多收患者费用1172731.45元的情况。本局重新核查后发现当事人涉嫌违规收费数量为396063人时，实收单价3.1或3.4元/时，涉嫌多收患者费用1277659.8元，金额差异主要原因是涉嫌违规金额除医保支付部分还应将个人支付部分一并计入。当事人提出申诉后，本局经请示上级并获得批复，依照《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关于融水县3家医疗机构申请核减国家医保飞行检查发现问题部分金额的请示>的批复》的意见，当事人开展业务期间不属于重复收费。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当事人法人王继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梁晓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1页。
2.《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问题线索移送函》（柳市监价竞交〔2025〕16号）1份1页、《检查问题登记表》1份共4页。
3.《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融水市监限提〔2025〕353至355号）及《送达回证》3份共6页、《询问通知书》（融水市监询通〔2025〕354号）及《送达回证》1份2页。
4.《现场笔录》（2015年11月20日）1份3页、《证据提取单》（廖润成、唐立等9名患者的国家医保费用清单、长期医嘱、临时医嘱）1份共95页。 
5.《证据提取单》（梁国珍、梁发妈等9名患者的国家医保费用清单、长期医嘱、临时医嘱）1份共61页。
6.《证据提取单》（李振刚、梁婧芳、陈玲3名患者的国家医保费用清单、长期医嘱、临时医嘱、病程记录）1份共33页。
7.《证据提取单》（兰吾周、石清完、杨梅芝3名患者的国家医保费用清单、长期医嘱、临时医嘱、病程记录）1份共34页。
8.《现场笔录》（2025年12月3日）1份5页、《电子数据证据固证清单》（文书编号：〔2025〕120301）1份2页、电子取证光盘1张。
9.《证据提取单》（对“收取心电监测后重复收取指脉氧监测费用”问题项目的核查）1份3页、《询问笔录》（对重症监护科副主任王燕玲）1份3页、《询问笔录》（对医保办主任梁晓云）1份4页。
10.《证据提取单》[对“中药贴敷-中药贴敷（特大）（加收）”、“中药贴敷-中药贴敷（大）（加收）”两个问题项目的核查]1份3页、《询问笔录》（对针灸推拿科护长吴丹莹）1份4页、《询问笔录》（对内科四病区主任蒙息枝）1份4页。
11、《证据提取单》[对“内生肌酐清除率”串换“内生肌酐清除率试验”问题项目的核查]1份5页、《询问笔录》（对检验科副主任贾莲）1份4页。
12.《融水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关于国家飞检检查部分违规问题的申诉》及附件材料1份20页；
13.《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融水县3家医疗机构申诉核减国家医保飞行检查发现问题部分金额的请示》1份3页。
14.《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关于融水县3家医疗机构申请核减国家医保飞行检查发现问题部分金额的请示>的批复》1份4页。
15.《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2023年版）》1份4页、《广西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2024年版）》1份9页、《自治区医保局关于规范整合部分中医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桂医保发〔2024〕47号）1份4页。
16.《询问笔录》（2026年2月5日）1份6页、《重复收费类核实情况表》、《超标准收费类核实情况表》、《串换项目类核实情况表》各1份1页、《汇总核对登记表》1份2页。
17.《责令退还多收价款事先告知书》（融市监退告〔2026〕4号）及《送达回证》1份共2页。
18.《责令退款通知书》（融水市监责退〔2026〕6号）及《送达回证》1份共2页。
19.《融水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国家飞检违规费用清退情况》1份共31页。
20.《证据提取单》（退费核查）1份1页、附光盘1张。
上述证据均由相关证明人签字认可，并经查证属实。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桂发改收费规〔2021〕1224号）文件精神，公立医疗机构的基本医疗服务价格纳入政府定价，由自治区医疗保障主管部门制定。
根据《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2023版）》中“中药贴敷治疗(特大)”项目内涵：“本项目用于病变范围大于10厘米×10厘米的情况”。当事人的第（一）项价格行为为患者开展治疗时，对患者贴敷位置病变范围未到达10厘米×10厘米，收取中药贴敷-中药贴敷（特大）（加收）费用，属于《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不执行政府定价中第六项所指的扩大收费范围价格违法行为。
根据《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2023版）》中“中药贴敷治疗（大）”项目内涵:“本项目用于病变范围大于5厘米×5厘米、小于或等于10厘米×10厘米的情况”。当事人的第（二）项价格行为为患者开展治疗时，对患者贴敷位置病变范围未到达10厘米×10厘米，收取中药贴敷-中药贴敷（特大）（加收）费用，属于《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不执行政府定价中第六项所指的扩大收费范围价格违法行为。
根据《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2023版）》中“内生肌酐清除率”测定项目内涵：“样本类型：血液和尿液。同时采集血液和尿液、签收（记录尿量）、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样本（分别检测血肌酐、尿肌酐），根据检测的血肌酐、尿肌酐结果，计算内生肌酐清除率，审核结果，根据实际情况与临床沟通，录入实验室信息或人工登记，发送报告；对特殊情况作出备注、提出临床建议；按规定处理废弃物”。当事人第（三）项价格行为将计算所得的“内生肌酐清除率”串换为“内生肌酐清除率试验”进行收费，该行为属于《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十一项所指的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其他行为。
当事人上述三项价格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规定，构成了不执行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
2026年4月30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本案《行政处罚告知书》(融水市监罚告〔2026〕76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任何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鉴于当事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供相关证据，对存在的问题自查自纠开展整改，符合《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 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所规定的从轻处罚情形。另外，当事人在案发后积极清退多收价款的行为符合《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一条第二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所规定的从轻处罚情形。综合考量，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六)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六条“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十三条规定中的违法所得，属于价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责令经营者限期退还。难以查找多付价款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责令公告查找。经营者拒不按照前款规定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以及期限届满没有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予以没收，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退还时，由经营者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并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版）》九十六、《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14、19”的“适用情形”中“从轻”的裁量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18.5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逾期未清退的多收价款7143.89元；
2.处全部违法所得0.2倍罚款，即罚款36733.78元。
以上罚没款合计肆万叁仟捌佰柒拾柒元陆角柒分（43877.67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持此缴款通知书到相应银行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先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再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5月1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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